
烈±评定初审

申请人向退役军八事务部门提供 :

1、 申请八(或单位)的书面申请 ;

2、 牺牲人员牺牲情节的描述和有关证明
3、 其他当事人或目击者证明材料
4、 牺牲人生前主要事迹
5、 牺牲人员的家庭情况

—、受理 (滦州市退役军人事务局 )

初审符含 《条例》
`形

成初审意见上报滦州市人民政府
`

并进入申办程序。如初审不符含 《条例》规定 `告知申
请人并向其解释有关政策

七、告矢口与备案

邕遢缓军尖震霰帮昌该誓叩置禀叠募父霞嬴普
级上报̀

对县级人民政府转办的烈士评定申办材料进行审核并对

其进行必要的调查 `形成审核葸见并向市人民政府提出
烈士评定报告

景髻杏罩鲞碹瘥量帚警窘晷罟焊耄攉蝥苡茇置挹蔻夹痦

对申报材料进行审核并最终评定

1、 及时告知申报部门评

三、申办 (滦州市人民政府 )

四、审核 (唐山市退役军人事务局 )

五、申报 (河北省退役军人事务厅 )



县级以上烈±纪念设施保护单位初核

认为符合 `上报退役军人事务局 `优抚科
复核材料并实地考察 `报滦州市政府批
准 `政府批准后上报唐山市局备案

村 (居 )委会提交书面申请及相关材料

镇 (街道 )审核材料并进行实地考察



退出现役⒈4级残疾军人集中供养的初审

滦州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审核卷宗和递交材料 (包

括申请表、医疗卫生机构医疗证明或孤身一人证
明、书面申请、残疾军人身份材苄斗等 )

经省级人民政府退役军人事务部门批准



非现役军人等人员残疾等级的初审

当事人提交 :

1、 个人申请
2、 个人承诺
3、 单位 (镇街 )同意评残的请示或函
4、 因公因战的档案记载或原始医疗证明
5、 身份证、户口本、退出现役登记表等复印件
6、 致残经过证明

及时通知当事人不含格原因并解释

滦州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优抚科对材料进

行初审 `并在局务会上汇报 `由局务会
讨论决定

卷宗上报唐山市退役军人事务局 `审核通过后通知当事人进行体检 `鉴定完成后通知滦州市退
役军人事务局取卷

滦州市退役军人事务局组成全部卷宗并公示 `签批县级意见上报唐山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并上报
省厅 `同时联系省厅指定医院进行复检事宜

省厅回卷市局通知取卷 `审扎匕下月开始领取抚恤金



不合格

【当事人提出申请

科室负责人对申报材料进行初审

科室负责人对申报材料迸行复
审

不

上报市退役军人事务局·通过后
科室负责人通知当事人到市指

定医院体检

体检结果通知后 `科室负
责人再次理卷报市退役军
人事务局·待省退役军人事

务厅审批

及时通知当事
人不含格原因

及时通知当
事人不含格

原因

省退役军人事务厅审批后
科室负责人通知当事人领取伤残证

科室负责人通知乡镇街道增加当
事人信息制作资金发放表汇总表



异地安置

符台以下条件

1.《退役±兵安置条例》第十一条
″
退役±兵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'可以易地

安置 :(一 )服现役期间父母户口所在地变更的 '可以在父母现户口所在地
安置 ;(二 )符合军队有关现役±兵结婚规定且结婚满2年的 `可以在配偶或
者配偶父母户口所在地安置 ;(三 )因其他特殊情况 、由部队师 (旅 )级单
位出具证明 '经省级以上入民政府退役±兵安置工作主管部门批准易圯安置
的。易地安置的退役±兵享受与安置地退役±兵同等安置待遇。

″

2.《河北省退役±兵安置办法》第八条
″
服现役期间父母户口所F±∶u变更的

退役±兵 '可以在父母现户口所在圯安置。符含军队有关现役±兵结婚规定
且结婚满2年的退役±兵 '可以在配偶或者配偶父母户口所在地安置。需要照
顾就医、就业和生活困难的残疾退役±兵 '服役期间有重大立功受奖表现且
当地人民政府和有关用人单位愿意安置的退役±兵 '以及有其他特殊情况的
退役±兵 f由部队师 (旅 )级以上单位出具证明 '经国务院诅役±兵安置工
作主管部门或者省退役±兵安置工作主管部门批准 '可以易地安置。易圯安
置的退役±兵享受与安置地退役±兵同等的安置待遇。

″

向所在部队负责部门申请办理



政府安排工作
退役士兵

需要符台以下条件之—

1.《退役±兵安置条例》第二十九条
″
退役±兵符含下列条件之—的 '由八

民政府安排工作 :(— )±宫服现役满12年的 ;(二 )服现役期间平时荣获
二等功以上奖励或者战时荣获三等功以上奖励的 ;(≡ )困战致残被评定为5

级至8级残疾等级的 ;(四 )是烈±子女的。"

2.《河北省退役±兵安置办法》第二十二条
″
退役士兵符含下列条件之一

自勺'由人民政府安排工作 :(— )±宫服现役满12年的 ;(二 )服现役期间
平时荣获二等功以上奖励或者战时荣获三等功以上奖励的 ;(三 )因战致残
被评定为五级至八级残疾等级的 i(四 )是烈±子女的。

″



1、 滦州市退役军人服务中心接待大厅 :718♀ 11

2、
“
领导干部接访

”
,每周一至周五由市领导

局班子成员轮流信访接待,服务中心

访

群众信访反映问题
(渠道:信 、访、网、电 )

信访事项办理 (受理、
(承诺时限:

交办、转送)流程图
60个工作日)

__→ |黎擎凡胭安助生
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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|责任人:陈国安、田力生

责任人:陈国安、田力生  |

责任人:陈 国安、田力生

不予受理,说明理由 接谈、登记
退役军人服务中心接待

大厅:71⒛ 117

呈报:重要信访事项向局领导和上级

信访部门呈报 立案受理
(呈报、交办、转送)

承办单位在收到转送、交

办信访事项之日起 15个工

作日内决定是否受理并书

面告知信访人,并按要求

通报信访工作机构

交办:对重要信访事项向有权处理的

行政机关发函交办

转送:一般信访事项,转送有权处理

的行政机关或主管部门

督 办
承办单位白受理之日起 GO日 内办

结,情况复杂的,经本行政机关

负责人批准,可延长 30日 ,并告

知信访人延期理由

信访复查申请 (持 答复意见、复查

申请书在收到书面答复意见后 30个

工作日内向原办理机关的上一级行

政机关提请 )

结案归档
信访办:71Bg117

信访复核申请 (持 复查意见、复核申请

书在收到书面复核意见后 30个工作日内

向复查机关的上一级行政机关提请 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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